
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 4 CP 
 

 
 

限量分发 

CE/13/4.CP/2 
巴黎，2013 年 2 月 12 日 
原件：英文 

  

  

《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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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议程项目 2：通过议程 

需作出的决定：见第 2 段 



CE/13/4.CP/2 

1. 临时议程 

 会议开幕 

1. 选举缔约方大会主席一名、副主席一名或数名和报告员一名 

2. 通过议程 

3. 批准观察员名单 

4. 通过缔约方大会第三届常会简要记录 

5. 一般性辩论 

6. 委员会向缔约方大会报告其活动和决定 

7. 秘书处关于其各项活动的报告 

8. 秘书处关于文化多样性国际基金（IFCD）的报告 

9. 批准实施《公约》的操作指南 

10. 《公约》各缔约方的第一次四年期定期报告的分析摘要 

11. 国际磋商与协调：关于《公约》第二十一条的报告 

12. 选定《公约》的徽标 

13. 委员会今后的活动 

14. 选举委员会委员 

15. 其他事项 

 会议闭幕 

2. 决议草案 4 CP 2 

 缔约方大会， 

1. 审议了 CE/13/4.CP/2 号文件； 

2. 通过该文件所载议程。 

 




